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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工业大学 

定期听课制度 

2017 年 9 月校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委员会通过 

听课是各级管理者了解教学状态，及时获取教学信息的有效途径，同时也

是检查、核实教学质量，提高学校教学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手段

之一。听课也是教师之间互相学习、切磋教艺、提高自身教学水平的一个不可

替代的基本方式。为了推进学校的教学改革，从整体上保证教学质量，更好、

更快地促进广大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的提高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听课安排 

（一）相关校领导每学期应听课 2 次以上。 

（二）各学院及有关教学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教学管理部门负责人、学院副

院长、系主任、责任教师每学期应听课 4 次以上。 

（三）作为教学研究活动的要求，每位教师每学期应听课 2 次以上。 

（四）未取得中级职称的教师及入校两年内的青年教师每学期应听课 4 次

以上（副教授以上职称教师的授课）。 

二、听课要求 

（一）听课者应首先到相关学院或教务处领取《教师教学评价表》，并按

《教师教学评价表》上所列的要求予以记录。 

（二）听课者听课后应与任课教师交换意见，如发现有普遍性或需要予以

关注的问题，应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。 

（三）听课者听课后应将《教师教学评价表》及时送交相关学院或教务

处。 

（四）未取得中级职称的教师及入校两年内的青年教师听课不必填写《教

师教学评价表》，按学院要求做好听课记录即可。 

三、其他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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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学院应按送交次序将《教师教学状况调查表》编号，并负责妥善

保管 2 年以上。 

（二）学校、院、处、系有关负责人要经常调阅《教师教学评价表》，以

便了解听课情况，掌握课堂教学信息。 

（三）各单位应把能否执行听课制度作为对干部、教师考核的内容之一。 

（四）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